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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公務 員本地化問題的意見

歐少雄＊

“澳門公共行政培訓中心”在開幕活動中安排了今天這個研討會，研究公務

員本地化問題。這是澳門公衆十分關注的問題，現在我就這個問題提出一些個人

的意見，和大家一起探索、研究。

（一）引言

從“中葡聯合聲明”生效之日起到1 999年1 2月19日止的過渡時期裏，澳門政

府基於其歷史責任，必須加快步伐逐步解決公務員本地化問題，這是關係到澳門

能否平穩過渡和未來政權順利移交的重大問題。

（二）公務員本地化方針、政策的提出

在“中葡聯合聲明”裏，規定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立
法機關均由當地人組成”①，同時也規定了“原在澳門任職的中國籍和葡籍及其

他外籍公務（包括警務）人員可以留用”②。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聘請的“葡籍

和其他外籍人士，只能以個人身份受聘，並對澳門特別行政區負責”③。

＊ 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澳門工會聯合總會副理事長、澳門公務華員職工會主席。

① 見“中葡聯合聲明”第二點之（三）條文。

② 見“中葡聯合聲明”第二點之（三）條文。

③ 見“中葡聯合聲明”附件一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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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這裏面包含着兩個意思：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主要官職由當地人出任，而所謂“當地人”

，就必須考慮到當地人口的構成比例。下面我還要談一下這個問題

；

——留用或聘請的葡籍人士只對特區政府負責，而不再代表葡國進行管

理 。

1 999年後是實行“澳人治澳”，“澳人”也就是“當地人”，按“中葡聯合
聲明”規定，澳門永久性居民爲：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前或成立後，在澳門出生或通常居住連續

七年以上的中國公民及其在澳門以外出生的中國籍子女；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前或成立後，在澳門出生或在澳門通常居住
連續七年以上，並均以澳門爲永久居住地的葡萄牙人；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前或成立後，在澳門通常居住連續七年以上

，並以澳門爲永久居住地的其他人，及其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前

或成立後在澳門出生的未滿十八歲的子女”④。

在澳門居留未滿七年者，只能歸入非永久性居民範疇內，他們即使取得當地

身份證，但沒有永久居留權，也沒有選擧權和被選擧權，他們還不算是“當地人

”。對特區政府新聘用人員，在香港基本法草案中，只有永久性居民，包括中國

公民和外籍公民，才能進入公職。

“當地人”是和當地社會人口的構成比率有關係的，澳門社會是衆多人口的

華人和少數葡人構成的社會，因此，在制定和執行公務員本地化的政策和計劃的

過程裏，應該注意到澳門中國居民所佔的人口比例。

我們從“當地人”的概念聯系到公務員本地化的問題，近年來，澳門公衆輿

論都非常關心公務員本地化問題，都要求澳門政府有個安排，早日製訂時間表，
向本地人尤其是華人開放高、中級公務員職位，有計劃、有步驟、有措施的逐步

去解決這個問題，不然，將會影響政權順利交接。

澳門政府近年來在公務員本地化方面採取了一些措施，做了一些工作，包括

由行政曁公職司負責組織培訓人才和作出一系列有關計劃如赴葡就讀等，另外，

我們從近年的澳門政府出版的《行政》刊物裏也看到有關文章，例如該刊1988年

第2期裏，行政曁公職司招聘甄選廳廳長羅世賢撰文透露了澳門政府“根據職業

類別來訂立本地化之比率”。

我們尙未知道這是個構想藍圖還是政府已確實有此計劃實行呢？

④見“中葡聯合聲明”附件一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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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務員本地化存在的問題

在9月1 7日，澳門行政曁公職司金邁豪司長對傳播界透露了這方面的一些情

况：

到1988年底，全澳共有10，064公務員，按出生地分析統計，在澳門出生的有
6，71 0人，將近佔60％，葡國出生的1，31 2人，佔11％，中國出生的2，538人，

佔25％多一些。但在領導層和指導層裏，司級官員本地人僅有2人，葡國出生的

1 6人，廳級官員本地人15人，葡國出生的29人，科級官員裏本地人有68人，葡國
出生 的 5人 。

從上述資料顯示出公務員結構當中，高級公務員幾乎全是葡人，中級公務員

階層雖然有不少是本地人，但是其中相當多是葡裔人士，當地中國居民只佔少數

，這個現實是相當嚴竣的，造成這種情况除了是歷史遺留的原因外，另一個重要

原因是公務員入職及晋升制度的限制。

我認爲，公務員本地化目前存在如下兩個主要障礙：

一個是學歷的認可問題。
另一個是語言的問題（要求精通葡語）。

這是澳門當地中國居民在目前難以進入高級公務員職位的主要障礙，亟待解

決 。

因爲澳門中國居民讀大學的多往大陸及台灣，也有前赴美、加、澳洲等國家

留學的，這些都是非葡語地區，學成歸來後，倘學歷未被澳門政府認可，而他們

葡語水平低，進入較高的公職就很困難了。所以，爲適應社會的發展，需要增加

華人在高、中級公務員裏的比例，就需要解決存在的障礙問題。

（四）關於公務員本地化問題的幾點建議：

我覺得，現在距離1 999年只有10年，公務員本地化問題的解決在時間上是相

當緊迫的。公衆輿論普遍要求澳門政府盡早採取有效措施解決這個問題，我建議

如下：

1、適當修改入職和晉升條件

首先要對公務員招聘入職和晋升條件作適當的修改，對非葡學歷的認可，應

以現實和靈活的作法解決，以利於本地人尤其是中國居民進入公職的行列，最近

政府雖宣佈了對非葡學歷的認可的條例，但條件過嚴，據一些取得非葡學歷的大
專人士反映，澳門政府在確定是否承認他們的學歷時，除了查驗他們的“文憑”

外，還要求提供當時的授課計劃、大綱或方案之類的書面資料。由於時間、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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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條件的變化，要取得這些資料往往有很多困難。因此，必須以現實的態度來對

待，不應苛求。不然，將會把一大批有才智的大專人士拒於公務員隊伍之外，不

利於澳門的發展。對葡語水平的要求應按不同職別的實際需要去釐定，不能像現
在那樣擔當所有職務都要求精通葡語，以便於吸納社會上現有人才加入公職人員

隊 伍 。

其次是修改晋升條件，讓更多有經驗、有才華的本地人晋升高、中級職位。

政府應同時推動使用中文成爲官方語言之一，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澳門政府近幾年加薪方案中都逐步拉開了高級和中、下級公務員薪俸的比例

，從1 984年 的5∶ 1 ，1 986年 的7∶ 1 ，1 988年 的8∶ 1 ，到1 989年的1 0∶1 。

據政府高級官員曾透露，政府這個政策是爲了更好地吸納社會精英加入公務

員隊伍，有利於本地化……。

我覺得高待遇、多福利等固然是吸引社會人才的條件之一，但若不解決招聘

條件中的障礙，則一些人才就會因語言障礙和學歷的認可問題而被拒於公職位置

的大門之外。

澳門政府最近已制定和通過了《對外招聘人員的法律制度》，今後希望政府

能按照這個法律制度嚴格執行，可做到盡量多用本地人才，減少依賴外來人才。

2 、制定和完善培訓人才的計劃

澳門政府一方面可以通過東亞大學、赴葡就讀等途徑從社會上培養、發掘人

才，另一方面可以制定措施、計劃從現有公務員中提拔和培養人才，這樣可以提

高本地公務員士氣，激勵他們發揮他們的“潛能”。

我們知道各機關部門中有一些高中學歷的，有一定工作經驗或專業知識的人

，祗是他們葡文水平低一些而已，尤其是在紀律部門中，近年進入了不少具有高

中程度學歷的人。但政府今年公佈高級警官學校招生時，要求在警司職級以上的

人當中挑選保送就讀，這樣就限制了現職紀律部門的華人入讀警校的機會了。因

爲華人青年入職幾年是不可能升上警司職務的，他們也就失去了進入高級警官學
校受培訓的機會。（ 按）

澳門一些中級管理人員也緊缺，例如，某部門近年來區長人員相當緊缺，由

一些副區長人員協助工作，但副區長因葡文程度稍低，達不到區長制度的要求，
故工作雖有經驗，但仍升不上區長。該部門也曾向葡文學校宣傳，呼籲畢業生參

加該部門工作，但反應不熱烈。

按：作者此處所擧之例欠妥。相信是由於資料欠詳，作者把另一項專爲警司級人員而設的進修課

程與高級警官學校混淆一起。事實上，高級警官學校是開放給所有紀律部門的人員，其招生

準則亦正符合作者文中所提之目的與要求。—— 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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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建議政府各部門要有計劃、分層次，按系統地對中、下層人員進行

選拔、培養，可以提高素質，激勵士氣，發揮“潛能”以適應工作的需要。

3 、有重點的培養翻譯和雙語人員

長期以來，澳門政府的運作是使用葡文，“中葡聯合聲明”簽署後，政府雖

有計劃推動華人學葡文，葡人學中文，但措施不多，計劃不周詳，缺乏重點，收

效不大。

我覺得應從過渡時期實際需要出發，先解決需要使用雙語的人的培訓問題，
應有所側重地推動一些有一定行政經驗的華人學葡文、葡人學中文，提供同樣的

鼓勵和條件，並把掌握、使用雙語能力作爲對某一級公務員的要求，給予公平競

爭的機會。由於目前懂葡文的人少，而懂葡文的往往又不懂中文。目前，政府對

華人學葡文和葡人學中文都缺乏應有的鼓勵，提供方便不多，影響公務員學習雙
語的積極性。

從現實情况講，葡人學中文或華人學葡文並能用於公務，不是短時間內所能
解決的問題。作爲過渡手段，我認爲切實可行的辦法，是重點培養一批翻譯人才

，建立一支得力的翻譯隊伍，作爲中葡文溝通的媒介。因此，我建議政府針對現

在存在情况，加強對公務員雙語培訓工作和重點培養翻譯人員。澳門目前缺乏大

量的翻譯人才，延誤了葡文的法律、政務性文件翻譯成中文的時間。此外，中葡
文對照敎材也未能解決。例如，東亞大學以中文授課的法律課程停辦是令人惋惜

的事情。原先計劃不週詳，中間又不注意改進，最後則沒有認眞想辦法解決困難
，造成幾十個學員學習積極性受打擊。反映了政府對一些現職公務員參加該項課

程的學習支持不足，幾十位現職華人公務員滿懷希望參加該項法律課程，結果因

停辦而失望。

另方面，翻譯人員的不足，往往影響政府行政效率的提高。

（五 ）結束語

面對澳門社會繼續向現代化社會方向發展，將需要有更多有高質素的公共行

政等各方面人才，政府一方面可以適當修改制度，排除障礙去吸納社會人才，一

方面又可以在現職人員中挑選培養，這是一個雙軌並行的方法。政府可以著重通

過不斷的培訓工作，提高公務員的質素來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逐步實行公務員

本地化這個目標。

近兩年，我們“公務華員職工會”曾多次與政府各有關部門對話，參與公務

員職程法例修訂等各方面工作，提出我們對公務員本地化問題的意見，今後，我
們願意繼續爲政府推動公務員本地化提供合作，爲保証順利過渡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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